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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地 盤 面 積 有 關 的 街 道  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2 ) ( a ) 條  

  在 發 展 一 幅 面 積 大 的 土 地 時 ， 很 多 時 均 須 增 建 新 街

道 。 可 是 ， 在 有 些 情 況 下 ， 新 街 道 會 造 成 規 劃 限 制 ； 尤 其 當

新 街 道 包 圍 或 孤 立 該 幅 土 地 ， 使 原 有 地 盤 劃 分 為 幾 個 獨 立 地

盤 。  

2 .   在 大 多 數 情 況 中 ， 每 個 新 地 盤 會 獨 立 發 展 ， 建 到 其 最

大 的 准 許 密 度 ， 而 如 有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、 康 樂 設 施 或 公 園 等 ，

通 常 會 散 落 在 整 個 發 展 項 目 上 。 如 發 展 商 想 在 “ 島 型 ＂ 地 盤

上 建 大 型 公 園 ， 該 塊 土 地 的 潛 在 地 積 比 率 亦 會 “ 喪 失 ＂ ， 而

這 個 因 素 往 往 令 更 佳 的 規 劃 無 法 出 現 。  

3 .   現 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並 無 明 確 的 條 文 准 許 地 積 比 率

“ 轉 移 ＂ 。 正 如 上 述 的 公 園 例 子 ， 若 准 許 轉 移 地 積 比 率 ，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本 身 也 無 法 阻 止 公 園 日 後 建 有 建 築 物 ， 而 該 等 建

築 物 會 令 附 近 的 建 築 密 度 過 大 及 增 加 基 建 負 荷 。  

4 .   不 過 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地 盤 除 受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規 管

外 ， 亦 受 有 效 規 劃 所 規 管 ， 包 括 可 執 行 的 批 地 對 比 圖 則 、 總

綱 發 展 藍 圖 ， 以 及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第 1 6 條 下 附 帶 條 件 許

可 。 如 這 些 規 管 確 實 存 在 ， 而 有 關 人 士 準 備 在 某 單 一 地 盤 興

建 公 園 並 遞 交 表 格 2 9 提 出 申 請 ， 當 局 會 考 慮 到 其 特 殊 情 況

可 改 善 整 體 規 劃 ， 給 予 在 大 型 發 展 項 目 中 的 另 一 地 盤 更 大 的

地 積 比 率 ， 以 及 其 後 對 其 他 相 關 條 例 作 出 調 整 ， 但 大 前 提 是

此 等 安 排 不 會 損 害 其 他 特 定 的 規 劃 要 求 。  

5 .   獲 給 予 更 大 的 地 積 比 率 後 ， 不 論 有 否 對 其 他 相 關 條 例

作 出 調 整 ， 對 比 圖 則 、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或 城 市 規 劃 許 可 其 後 的

任 何 變 改 ， 如 抵 觸 了 表 格 3 0 所 給 予 的 優 惠 ， 理 當 會 遭 受 反

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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